
農業部令 中華民國114年2月4日
農漁字第1131537130號

修正「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

附修正「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

部　　長　陳駿季

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遠洋漁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五條第

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漁獲證明書之申請核

發、核銷、註銷、補發及其他相關業務，得委任所屬農業部漁業署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定漁獲證明書，分為下列五種：

　　一、漁船捕撈證明文件：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所捕撈之

漁獲物，委由貨櫃船、非我國籍運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以向財政部

關務署申請免徵進口關稅及免予列入輸入管制之證明文件。

　　二、魚貨來源證明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記載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捕撈漁船、海域、期間、重量及其他來

源資訊之證明文件。

　　（二）除記載前目來源資訊外，並依輸入國要求證明未經加工之漁獲

物及其捕撈漁船符合一定衛生條件，以申請輸出動物產品檢疫

證明書之證明文件。

　　三、漁獲統計文件：指依國際漁業組織養護管理措施要求對大目鮪或劍旗

魚魚種所核發之漁獲貿易文件。

　　四、輸銷漁獲證明書：指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漁撈作業，未涉及非法、未報

告及不受規範漁撈行為之證明書。

　　五、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指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漁撈作業，符合歐洲聯盟

（以下簡稱歐盟）理事會規定之證明書。

第　四　條　　申請漁獲證明書者，其漁船或漁獲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捕撈漁船於漁撈作業期間應領有遠洋漁業作業許

可證明書；經海上轉載或非我國籍運搬船港內轉載之漁獲物，其運搬

船應有運搬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並經許可。

　　二、申請前條第二款第二目魚貨來源證明文件者，其捕撈漁船應另完成輸

入國廠場衛生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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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漁獲統計文件，且漁獲物為生鮮大目鮪或生鮮劍旗魚者，應另符

合下列條件：

　　（一）總噸位未滿一百之鮪延繩釣漁船所捕獲。

　　（二）以生鮮方式保存。

　　四、申請輸歐盟漁獲證明書者，其捕撈漁船及運搬船應另完成歐盟廠場衛

生登錄。

第　五　條　　漁獲證明書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遠洋漁業之經營者，並以其自行經營之漁船所捕

撈之漁獲物為限。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之遠洋漁業相關業

者。

　　漁船捕撈證明文件之申請人，以前項第一款申請人為限。

第　六　條　　申請漁獲證明書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附件一所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誤後，核發漁獲證明書。

　　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但生鮮大目鮪及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有效期間為二個月。

　　前項期間，漁獲證明書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漁獲

物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第　七　條　　前條第一項申請案件有附件二所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漁獲證明書。

　　漁獲證明書核發後，經查有附件二所列不予核發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予撤銷；經撤銷之輸歐盟漁獲證明書，主管機關應通知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暨

漁業總署（DG MARE）。

第　八　條　　申請人於漁獲證明書核發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核銷或註銷：

　　一、使用漁獲證明書者：其應向主管機關辦理核銷之漁獲證明書種類、期

間及應檢附文件如附件三。

　　二、因故未使用漁獲證明書者：應於證明書有效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

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

　　（一）註銷原因之說明。

　　（二）漁獲證明書正本。

　　（三）漁獲物或漁產品輸出後始發生註銷原因者，應另檢附其出口運

輸單據影本，及輸出地海關核發之出口報單證明聯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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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申請人未於前項第一款所定期間辦理核銷，得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並

檢附原核發之漁獲證明書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期間，每

次展延最長期間依附件三所定期間辦理，且不得逾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之有效期

間。

　　未能依前二項規定完成核銷者，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核銷。

第　九　條　　申請人未依前條規定辦理核銷者，依下列規定核處：

　　一、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人：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收回漁業證照二

年以下，或廢止之。

　　二、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人：因違反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業

者核准及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暫停其

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資格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第　十　條　　漁獲證明書於有效期間內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應檢附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文件，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及補發；遺失者，免附漁獲證明書正

本。但無須使用漁獲證明書者，僅須辦理註銷。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申請核發、核銷、註銷或補發漁獲證明書，所填具申請書、應檢附

之文件或其內容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者，逕予駁回其申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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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件一漁獲證明書核發應檢附文件修正規

定 

          漁獲證明書種類 

 

 

 

 

 

 

應檢附文件 

1 2 3 4 5 

漁
船
捕
撈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符
合
一
定
衛
生
條
件) 

冷
凍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生
鮮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外
銷
證
、
韓
國
或
日
本
格
式)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內
銷
證)

 

輸
歐
盟
漁
獲
證
明
書 

1 打印完整之漁獲證明書草稿。    ○ ○ ○ ○ ○ 
2 漁獲物委由貨櫃船、非我國籍運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

卸售之運輸文件影本。 

○        

3 漁獲物運回國內卸魚明細表。 ○        

4 可追溯至經營者之相關交易證明資料(自行輸出之經

營者，免附)。 

 ○ ○ ○ ○ ○ ○ ○ 

5 出口運輸單據影本(捕撈漁船自行載運輸出者，免

附)。 

     ○  ○ 

6 捕撈漁船凍存該批漁獲物期間之魚艙溫度維持在攝氏

零下二十度以下之紀錄圖表。 

  ○      

7 依輸入國規定之漁獲物檢驗報告(船邊裝櫃者，免

附)。 

  ○      

8 漁船所屬團體確認該批漁獲物之證明資料。    ○     

9 該批漁獲物或漁產品由非我國籍運搬船轉載者，其運

搬船登錄於歐盟衛生名單資料。 

       ○ 

10 漁船船長(漁撈長)或運搬船船長(大副)委託書(當事

人親簽者，免附)。 
     ○  ○ 

11 原漁獲證明書因故須拆分為多份者，原冷凍大目鮪或

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原輸銷漁獲證明書(外銷證、

韓國或日本格式)或原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正本。 

   ○  ○  ○ 

12 換證者，原冷凍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原生

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或原輸銷漁獲證明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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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銷證)正本，及可追溯至原冷凍大目鮪或劍旗魚漁

獲統計文件、原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或

原輸銷漁獲證明書(內銷證)申請人之相關交易證明資

料。 

附註： 

1.○表示漁獲證明書核發應適用及應檢附文件之項目。 

2.應檢附文件項次8漁船所屬團體，於圍網漁船，指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

出業同業公會；於鮪延繩釣漁船，指台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

會或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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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件二漁獲證明書不予核發事由修正規定 

漁獲證明書種類 

 

 

 

 

 

 

不予核發事由 

備註 

1 2 3 4 5 

漁
船
捕
撈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符
合
一
定
衛
生
條
件)  

冷
凍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生
鮮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外
銷
證
、
韓
國
或
日
本
格
式)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內
銷
證)

 

輸
歐
盟
漁
獲
證
明
書 

1 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捕撈

漁船於漁撈作業期間未領

有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

書。 

 ○ ○ ○ ○ ○ ○ ○ ○ 

2 經海上轉載或非我國籍運

搬船港內轉載之漁獲物，

其運搬船未有運搬計畫

書，且未向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許可。 

 ○ ○ ○ ○ ○ ○ ○ ○ 

3 申請人為漁船經營者，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遠洋

漁業。 

 ○ ○ ○ ○ ○ ○ ○ ○ 

4 申請人為遠洋漁業相關業

者，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從

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

品出口，或經主管機關暫

停出口資格。 

  ○ ○ ○ ○ ○ ○ ○ 

5 捕撈漁船未完成輸入國廠

場衛生登錄。 

   ○     ○ 

6 運搬船未完成輸入國廠場

衛生登錄。 

        ○ 

7 漁獲物為生鮮大目鮪或生

鮮劍旗魚者，非總噸位未

滿一百之鮪延繩釣漁船所

捕獲或非以生鮮方式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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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8 圍網漁船漁獲物型態非冷

凍全魚。 

 ○ ○ ○ ○  ○ ○ ○ 

9 申請量超過卸魚或轉載查

核量，或港口國卸魚檢查

量；未經查核或檢查且已

卸魚者，申請量超過實際

卸魚量；未卸魚者，申請

量超過轉載確認量。 

委由貨櫃船、非我國籍運

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卸

魚，於國外港口提交卸魚

聲明者，申請量超過實際

卸魚量；於國內港口提交

卸魚聲明者，申請量超過

卸魚預報量。 

△ ○ ○ ○ ○ ○ ○ ○ 

10 申請之漁獲物曾貯存於第

三國倉儲廠冷凍庫。 

經該第三國主管機關或其

授權單位證明該批漁獲物

於倉儲期間，持續在該第

三國主管機關或其授權單

位監視下，未經任何加工

處理且未混雜其他漁船所

捕撈之漁獲物。 

△ △ △ △  △ △ △ 

11 涉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情事之一，且有具

體事證。 

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十一款或第十

二款後段規定情事，且經

處分。 

   △ △ △ △ △ 

12 屬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

公告之非法、未報告及不

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

之漁船所捕撈。 

    ○ ○ ○ ○ ○ 

13 涉有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情事之一，且有

具體事證。 

    ○ ○ ○ ○ ○ 

14 捕撈漁船進入他國管轄海

域，未符合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有關無害通過及過境

通行規定。 

    ○ ○ ○ ○ ○ 

15 漁獲證明書所載港內轉載

或卸魚簽署機關非港口國

權責機關，或確認該簽署

非真實。 

      ○  ○ 

16 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載出

口商非申請人。 

        ○ 

17 申請人前所取得之同種類

漁獲證明書尚未依規定完

成核銷。 

  ○ ○ ○ ○ ○  ○ 

18 申請人前所取得之同種類

漁獲證明書尚未依規定完

成註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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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表示應不予核發。△表示原則不予核發，但有備註所定情形者，得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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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附件三漁獲證明書應辦理核銷種類、期間

及應檢附文件修正規定 

漁獲證明書種類 

 

 

 

 

 

 

核銷期間及應檢附文件 

1 2 3 4 5  

漁
船
捕
撈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魚
貨
來
源
證
明
文
件(

符
合
一
定
衛
生
條
件) 

冷
凍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生
鮮
大
目
鮪
或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外
銷
證
、
韓
國
或
日
本
格
式)

 

輸
銷
漁
獲
證
明
書(

內
銷
證)

 

輸
歐
盟
漁
獲
證
明
書 

核

銷

期

間 

1 漁獲證明書核發後6個月內，辦理核銷。    ○      

2 漁獲證明書核發後2個月內，辦理核銷。  ○ ○  ○ ○  ○  

3 申請展延核銷期間，每次展期最長為6個月。    ○      

4 申請展延核銷期間，每次展期最長為2個月。      ○  ○  

應

檢

附

文

件 

1 申請書。  ○ ○ ○ ○ ○  ○  

2 漁獲物或漁產品通關證明文件影本。  ○ ○ ○ ○ ○  ○  

3 申請人與買方之交易證明資料，或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公正第三方於售魚地驗證載有買方資訊之卸魚資

料。 

 ○ ○ ○ ○ ○  ○  

4 出口運輸單據影本。  ○ ○ ○ ○     

5 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影本。   ○       

6 原核發之漁獲證明書正本(已使用且核銷期間尚未

屆期者，免附)。 

   ○ ○ ○  ○  

附註： 

1.○表示辦理漁獲證明書應適用核銷期間及應檢附文件之項目。 

2.應檢附文件項次2至項次5，非以中文、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附中文或英文翻

譯。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辦理核銷： 

(1)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2)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用於國內銷售。 

(3)輸銷漁獲證明書(內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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